贵州城市职业学院2012-2013学年
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申报办法（试行）
一、立项宗旨

以“校本研究”和为区域经济“技术服务”为宗旨，从学校自身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和学校周边企业技术服务需求出发展开研究，实现科研成果的两个转化，即向社会转化和向教学转化，达到履行学校社会服务功能和解决学校自身问题的目的。

二、立项原则
1. 服务教学原则
项目研究成果能够促进高职教育理念、学校定位、办学特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教育教学基础理论等宏观高职教育教学研究，能够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能够促进专业建设（包含实验实训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
2. 服务教学管理原则

项目研究成果能够提升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高效管理，能够促进教学运行方式与管理机制及管理方法、手段的改革与创新，项目研究成果能够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与监控体系的改革与实践，能够促进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实践等等。
3.“成果培育”原则

项目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培育孵化”，成功向校外申报国家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贵州省级项目（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纵向项目。
4. 服务区域经济原则

项目研究成果易于转化为周边区域提供技术服务的项目或进一步合作研发的项目。
三、立项指南
（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创新型（技术技能型、应用型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2.我校现有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问题及对策研究；

3.人才培养中教学资源配置的改革与实践；

4.构建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5.国内同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查研究；

6.人才培养中教学资源配置的改革与实践；

7.基于“双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注：双需求指岗位需求和技术活动过程需求）。

（二）专业建设研究

1.××专业的现状分析和改革方案；

2.新专业建设、管理及评估研究；

3.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索与实践；
4.教改示范专业建设实践和研究；

5.贵州城市职业学院重点（特色、品牌）专业建设研究；

6.××专业办学特色形成的研究。
（三）实践教学研究
1.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2.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3.实验室开放运行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4.实验实训仪器设备的改造与升级研究；
5.××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途径与方法研究；
6.加强高职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的实践和研究；
7.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实训项目的研究与开发。
（四）教学方法研究
1.探究式（讨论式、合作式等）教学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2.促进高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的研究；
3.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方法及其实践；
4.××课程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5.以××为导向的××（或大类）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6.××（技术手段、专业方法等）在学科（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模式研究与实践；
7.××专业课程教学中创建知识、能力、素质综合测定的考试模式探索与实践；

8.学生全面发展的成长成才体系研究。
（五）课程建设研究
1.以精品课程建设为重点的××专业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2.××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的研究与实践；
3.课程考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4.基于行业、企业标准与课程标准融合的研究；
5.××课程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6.××专业选修课设置的研究与实践；
7.××类课程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8.适应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创新型）培养目标的××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9.基于“双训练”的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注：双训练指技能训练和技术应用训练）。
（六）教育教学管理、校企合作等其他研究
1.教学运行模式与管理机制研究；
2.基于“校企深度融合”的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3.学生社团活动与学风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与××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教学管理机制构建与实践；

5.基于“三评价”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评价体系研究（注：三评价指课程评价、项目评价、社会评价）；

6.考试制度及考试方法的改革与研究；
7.基于“三组合”、“双角色”的师资队伍建设（注：三组合指师资团队的构建方式，即国际化专家、企业项目讲师、院校教师；双角色指教师既是教师，又是项目经理）；

8.易于向周边企业推广应用的新产品等工程技术类研发项目；
9.对易于转化的技术成果进行孵化支持；
10.0与指导大学生参加挑战杯、软件大赛、数学建模等科技创新竞技活动相关的项目；
11.学校专业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对接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四、申报条件
申请校级科研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项目组成员最多
只能同时参加两个校科研项目的申请。
五、申报方式与时间
2013年3月31日前，以二级学院/系/部/处/室为单位，向教科处（联系人：何露，联系电话：18786720806）提交项目申请书和申报项目汇总表。校级科研项目为自筹经费项目，项目成果将作为校内职称评聘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立项工作规范、科学的保证措施

教科处将组织学校学术委员会及专家对申请立项项目进行评审，评审过程按照《贵州城市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以保证评审的规范、有效、公正、公平。
                                          教学科研处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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